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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管理工作的七项标准
一、教义声明

每个会员机构应有一份书面信仰声明，明确表明在信仰上遵从圣经
的原则，在经济上和其他工作中都应符合一定的程序，以表达普遍接受
的圣经真理和实践。
二、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每个会员机构都应受其董事会监督，董事会成员应不少于五人，其
中的多数人应该不是雇员/ 职工或与其有亲缘关系的人。董事会至少一
年开两次会议，以制订策略和评估成绩。该董事会或由大多数独立会员
组成的委员会应审核年度审计报告，董事会和合格的独立会计师之间应
保持直接的联系。
三、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

每个会员机构每年都必须进行一次审计，这项审计应该由合格的、
独立会计事务所按照标准的审计规格（GAAS）执行，并按标准的会
计原则（GAAP）准备财务报告。
四、资源的利用

每个会员机构都应加强管理，采取必要的财务控制手段，以确保所
有资源（国内和国际的）都使用在其指定的用途上。
五、财务状况的公布

 一经要求，每个会员机构都应提供一份经过审计的最新的财务报告。
六、利益冲突

每个会员机构都应避免利益的冲突。在和其他相关的机构交易时，
必须符合以下各条：

（1）在会员机构的财务审计报告中应详细列明重要交易的内容；

（2）相关机构不应介入这种交易的讨论和批准过程；



（3）应有竞争性的投标或可比较的估价；

（4）该会员机构的董事会采取行动，并表明该项交易符合会员机构的


最佳利益。
七、筹款

在筹款的时候，每个会员机构都应遵从ECFA的以下准则：
1、报告的可信性：所有有关会员机构的事实陈述，财务状况的描述，以
及一些事件叙述都必须是及时、完整和准确的。提到过去的活动或事件
时，必须注明恰当的日期。不应删略任何材料，也不应夸大事实，不应
使用任何会引起误导的照片和任何其他材料，以免导致错误的印象和误
解。
2、报告和捐款人的期望：筹款诉求不应导致捐款人产生不实际的期望，
而应真实地说明，捐款人的款项在该机构的事奉范围内所能发挥的真正 
作用。 
3、报告和捐款人的意愿：会员机构应尊重自身在筹款诉求中关于款项使
用的所有陈述。捐款人的意愿有两个方面，一是筹款诉求中所写的，二
是随捐款而来的具体说明。会员机构应了解筹款诉求中的内容会产生一
些法律上的限制性。
4、偏离主要目标的项目：如果会员机构筹集或收到款项，其用途不属于
该机构当前或未来的事奉内容，但是有合理的名义接受这些款项，那

么，就应当把这些款项作为专项基金，或者将这些款项移交到能执行捐
款人意愿的机构或者是把这些款项退还给捐款人。

5、奖励和附加值：会员机构在进行捐款诉求时，如果其中表明，对捐款
会给予附加值或奖励（奖励的价值可观，而且占捐款的相当比例），

就应该向捐款
人说明该项附加值或奖励的市场价值，并说明其价值是不
能获得免税的。

6、报告：对于寻求捐款的项目，会员机构应按要求提供报告，其中应包
括财务信息。

7、给予筹款人报酬的比例：不允许给予外部筹款顾问或本机构的职员，
按所筹得的慈善捐款数目，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按比例给予报酬。
8、可免税的捐款不能被用于给任何指定的个人作为私人用途或受益。

9、会员机构的主管，主任或其他负责人的任何产品被会员机构用于筹款
或宣称目的时，不能因此而收取佣金。

10、实物奉献的答谢：会员机构收到房产和其他实物奉献时，应给予答谢，
在答谢函中准确描述所收到的房产或其他实物，但不应表明市场价值。
为了满足纳税的要求，捐献人有义务确定所奉献资产的市场价值。
11、保护捐款人：
如果接受潜在捐款人的奉献或与其签订合约明显地会
给捐款人带来生活的艰辛或影响其将来的幸福，会员机构应采取一切措
施避免接受这样的捐款。
12、
会员机构的代表在处理有人托付大宗的资产时，在他们作出最后决
定之前，应设法给予奉献人指导和建议，使他们明白他们应充分考虑其
家庭的各方面利害关系，以及他们目前所赞助的各项事奉。鼓励奉献人
征求他们的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咨询人员的意见。

